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23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926,596,57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2,858,043股后，以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923,738,527股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38,990,821.6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

除息开盘参考价：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23,738,527×0.80）÷926,596,570≈0.7975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

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7975）÷（1+0）=（前

收盘价格-0.797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自行发放对象

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科
迎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陈湖雄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
派发。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80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72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
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
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72元。

（5）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
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0.8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475621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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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3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5号五矿尊城23

楼大会议室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干江先生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

股份208,009,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46%。其中中小投资者6
人，代表股份3,19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8%。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股份 204,813,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68%。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人，代表股份 3,19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78%。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2、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3、通过《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4、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5、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

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19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6、通过《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19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7、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0,9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99.9959%；反对票 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41%；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18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7309%；反对票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2691%；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8、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9、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7,838,4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99.9177%；反对票17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823%；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0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4.6468%；反对票1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 5.3532%；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10、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票 208,009,59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数 的100.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2、见证律师：董亚杰、陈秋月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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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
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1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栋三楼多功能会
议室。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吕海涛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45,084,3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273%。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531,434,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51%。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650,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2%。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13,650,1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2%。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13,650,1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
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4,16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5％；反对 9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704％；反对9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4,16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5％；反对 9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704％；反对9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3、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44,16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5％；反对 9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704％；反对9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4,16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5％；反对 9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704％；反对9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4,16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5％；反对 9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704％；反对9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融资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539,543,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835％；反对 5,540,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109,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9.4087％；反对5,540,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59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3,816,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74％；反对 1,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38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7122％；反对1,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45,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51％；反对 1,26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38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7122％；反对1,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370,753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3,816,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74％；反对 1,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38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7122％；反对1,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44,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369％；反对 9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68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9041％；反对9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

370,753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情况及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4,052,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23％；反对 9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68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9041％；反对9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合计63,441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4,052,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23％；反对 9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68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9041％；反对9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合计63,441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4,11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23％；反对 9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68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9041％；反对9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魏蓝律师、何凌一律师3、结论性意见：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扬子路88号宿迁

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大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203,207,913

48.5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项瞻波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2024年中期分红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6,713

比例（%）

99.9452

反对

票数

111,200

比例（%）

0.054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6,713

比例（%）

99.9452

反对

票数

111,200

比例（%）

0.054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
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6,713

比例（%）

99.9452

反对

票数

111,200

比例（%）

0.054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094,713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13,200

比例（%）

0.0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5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和
2024年中期分红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 公 司 2024 年
度财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4,897,956

54,895,956

54,895,956

54,897,956

比例（%）

99.7978

99.7942

99.7942

99.7978

反对

票数

111,200

113,200

113,200

111,200

比例（%）

0.2022

0.2058

0.2058

0.2022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5、8、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钻、白雪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65 证券简称：宿迁联盛 公告编号：2024-037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港湾一号港7栋3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140,125,262

140,125,262

33.2902

33.290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 3,873,907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黄洪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吴任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111,031 99.9898 14,231 0.010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38,144

比例（%）

99.7482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111,031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14,231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实施方式及
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79,326

4,179,326

4,179,326

4,179,326

比例（%）

99.6606

99.6606

99.6606

99.6606

反对

票数

14,231

14,231

14,231

14,231

比例（%）

0.3394

0.3394

0.3394

0.3394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1；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黄洪伟及其一致
行动人、陈鑫、曾令宇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一帆先生、洪恺俪女士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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